

附件4：        考生承诺书​​

本人已仔细阅读《海南华侨中学2026年春季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人员工作方案》及相关规定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人系​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单位名称）在职教师，目前担任​＿＿＿＿＿＿（学段/学科）教学工作，累计具有    年及以上教学经验。
2.本人      （是或否）属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。若为在编人员，本人承诺已满足最低服务年限要求，且已取得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同意报考证明》（或已办理辞职手续），符合本次招聘资格条件。
3.本人不属于试用期、服务期未满人员，无违反师德师风、党纪政纪处分等不得报考的情形。
4.本人所提交的报名信息、学历学位证书、教师资格证、职称证书、荣誉证书、工作经历证明等所有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5.本人承诺不存在伪造、涂改证件或证明，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的行为。
6.本人将严格遵守招聘考试纪律，服从考试安排，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。
7.如经考试、体检、考察合格被确定为拟聘人选，本人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手续，并服从岗位安排。
8.本人承诺在聘用后遵守单位规章制度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并同意按单位岗位设置方案确定岗位等级（包括接受“高职低聘”等情形）。
本人知晓并同意，如在招聘过程中或聘用后发现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事实、违反承诺等行为，招聘单位有权：
1.立即取消本人的考试、聘用或选调资格；
2.解除聘用合同，并追究相关责任；
3.将本人行为记入诚信档案，五年内不得参加同类招聘考试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​承诺人（亲笔签名）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​
日期：​​ 2026年   月   日


— 2 —

— 1 —

